
一、税务机关为取得确定税额所需资料，证实纳税人纳税申报的真实性与准确性

而进行的经常性检查，其依据是税法赋予税务机关的强制行政检查权。

二、为打击税收违法犯罪而进行的特别调查，它可以分为行政性调查和刑事调查

两个阶段。行政性调查属于税务检查权范围之内，从原则上讲，纳税人有违反税

法的刑事犯罪嫌疑的情况下，即调查的刑事性质确定后，案件应开始适用刑事调

查程序。

三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正）第五十四条规定：“税务机关有权进行下列税务检查：

（一）检查纳税人的账簿、记账凭证、报表和有关资料，检查扣缴义务人代扣代

缴、代收代缴税款账簿、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；

（二）到纳税人的生产、经营场所和货物存放地检查纳税人应纳税的商品、货物

或者其他财产，检查扣缴义务人与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经营情况；

（三）责成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提供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

文件、证明材料和有关资料；

（四）询问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问题

和情况；

（五）到车站、码头、机场、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检查纳税人托运、邮寄应纳

税商品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的有关单据、凭证和有关资料；

（六）经县以上税务局（分局）局长批准，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

证明，查询从事生产、经营的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

款账户。税务机关在调查税收违法案件时，经设区的市、自治州以上税务局（分

局）局长批准，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款。税务机关查询所获得的资料，

不得用于税收以外的用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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